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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 2020 年 4 月 23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 7 人，实出席董事 6 人，其中，董事

张缔江先生因公务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韩传模先生、韩俊峰先生、韩美云女

士，董事李国平先生采取通讯表决方式；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杨宁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是为了确保公司合营企业的正常刚性资产管理

需要，为合营企业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且资助金额相较于净资产较小，未来合

营企业不能偿还财务资助的风险较小。按照公司拟与合营企业签署的借款协议，

合营企业将在有偿还能力或项目转让时，优先偿还股东借款。 

在与上海银河宾馆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同等条件下，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

署相关借款协议并提供相应财务资助。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项议案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该事项已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

以上的董事同意，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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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 2020－L19 号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